
 

不 動 產 估 價 師 專 業 訓 練 證 明 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         號

 姓名：             性別： 

 出生日期：民國    年    月    日 

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 依據：辦理不動產估價師專業訓練機關（構）學校團體及

專業訓練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第7條第

1 項規定發給。 

 訓練期間：中華民國   年   月   日至   

年   月   日止。 

 開業證書有效期限：至   年  月  日止。 

編號 訓練科目 時數 編號 訓練科目 時數 

  小時  小時 

  小時  小時 

  小時  小時 

 

  小時  小時 

 

 

      機(關)構、學校、團體全銜及代表人簽名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內政部認可文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中華民國 

 

機(關)構、學校印信或

團體圖記  

 

 

 

 年     月 

 

 

 

 

 

 

  日 

 

印製號碼： 

附註：不動產估價師為外國人者，請於「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」處記載護照號碼，並註明國籍。 


